
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

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我们作为无锡先导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

规定，本着审慎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

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 

1、鉴于张素晶女士提出书面辞职申请，且张素晶女士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将导致

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

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运作指引》的规定，经董事会提名委

员会对杨亮先生任职资格的认真审核，现同意推举杨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

董事候选人，任期自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

任期届满时止。 

2、同意公司更名为“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”（实际名称以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最终核准为准）。公司证券简称更名为“先导智能”，证券代码保持不变。《公

司章程》和其他所有的公司制度、文件中公司名称相应变更。 

    3、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2063.91816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

自筹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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